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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法运用中几个易被忽视的问题

朱光磊  周 宵

由于我国税法的许多精神是散见于各个文件之中，因而

给财务人员系统学习和掌握带来了一定难度，即使一些有多

年实务经验的财务人员对于税法中有些问题的认识也仍然存在

偏差。笔者在本文中就税法中几个易被忽略的问题作一简析。

一、税法中几个税种的关系

税法中除了征收管理法外其他都是实体法。所谓实体法

是指明确规定了权利义务的法律，因而各税种之间的规定是

不能通用的 ，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

虽然都是所得税法，但两者是不能通用的，后者对许多事项

作了详细规定而前者则没有，实务界许多人认为可以参照执

行，其实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再如：流转税、所得税法中

都对视同销售作了规定，但却并不一致：流转税法中规定的

视同销售的行为如果所得税法中没有规定，则在所得税法中

不认为是视同销售；同样，所得税法中规定的视同销售的行

为流转税法中没有规定的，则在流转税法中该行为也不认为

是视同销售。

二、企业财务人员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关系

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，税务机关只有合法行政的时候其

行为才有公权力。现实中，执行税收行政权的是一个个具体

的税务人员，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税务人员作为个体对税法

的理解水平是参差不齐的，这时，财务人员对税法的理解水

平更显重要。深刻理解税法不但有利于企业依法纳税，还可

以帮助企业对税务机关的一些不合规行为进行抵制 ，使征纳

双方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。

笔者在实务中曾接触过这样的例子。某外资房地产公司

有一闲置地块，地块成本 5 000 万元，使用权限 50 年； 为

了尽量减少地块闲置所带来的损失，该公司在地块上建造了

一批临时用房出租，临时用房建造成本 400万元，并实现租

金收入 1 000万元。在做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

时 ，企业财务人员和主管税务机关就该企业的涉税事项产生

了严重分歧。租金收入 1 000万元是应税所得、临时用房建

造成本 4 0 0 万元可以作为期间费用扣除 ， 征纳双方没有异

议。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两点：
1
、该公司的年度管理费用 1 00

万元是否可以作为期间费用扣除； 2、和产生租金收入有直

接因果关系的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摊销一年（即 1 00 万元）计

入期间费用税前扣除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

开发经营企业所得税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 1〕 1 42

号）第五条规定：“企业销售房地产所发生相应成本费用的确

定，应以收入与支出相匹配为原则。企业应根据当期销售面

积以及可售单位工程成本费用，确定当期成本费用。企业可

售单位工程成本费用按下列公式确定：可售单位工程成本费

用 = 可售总成本费用 ÷总可售面积。可售总成本费用是指应

归属于可售房地产的土地使用费 ， 拆迁补偿费，七通一平、

勘查设计等开发前期费用，建筑安装费，基础设施费 ，公用

设备、绿化、道路等配套设施费以及企业为开发建设工程而

发生的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。”

根据该规定，主管税务机关认为该房地产公司的管理费

用、财务费用、销售费用及土地使用费都属于可售总成本费

用的构成部分，即属于今后所开发房产的开发成本（存货价

值），只有今后所开发的房产销售时才可作为销售成本计入期

间损益。从文件字面理解，主管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似乎有

理有据。但该公司财务人员根据文件并结合税法精神提出了

不同意见，理由如下：
1
、国家对房地产企业这么规定其实

有一个隐含的前提，那就是房地产企业在某块土地上的房产

未开发销售前，该房地产企业应是没有来自于该地块上的相

关收入， 可事实上该土地有了收入， 因此，就必须与相关费

用配比。2、既然 1 000万元租金是收入作为应税所得，那么

企业的 1 00万元管理费用、
1 00万元土地使用费也应作为期间

费用进行税前扣除。否则 1 000万元的租金收入也只能冲减房

产开发成本，而不能作为当期应税所得。经过反复讨论与沟

通，主管税务机关最终遵循合理性原则 ，接受了企业的意见。

因此，企业依法纳税、服从管理，并不意味着对税务机

关盲目地遵从，税法面前人人平等。掌握了税法的精神实质，

税法就是企业保护自己的法律武器。

三、发票的作用

税法要求所得税前扣除要有真实、合法的凭据。真实性

要求能证明事项是真实的 ，合法性指凭据要符合税法的要

求，但到底什么才是合法的凭据，税法既没有进行定义也没

有列举。实务中税务机关认为税务监制的发票、行政事业单

位收据、社会团体法人收据是合法凭据，除此以外的票据大

都会被认为不是合法凭据，不得作为所得税前扣除的凭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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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许多财务人员都以为取得发票是为了获得所得税前扣除

的凭据。但事实上取得发票和所得税前扣除是两个法律关

系 ，取得发票既是企业的权利更是企业的义务。为了防止对

方偷逃税款而累及自己 ，购买企业需主动 索取发票 ，可它并

不是可以进行所得税前扣除的形式要件。

四、避税的四种境界

我国税务筹划的兴起和发展 ， 是纳税人观念更新的产

物 ，也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、同国际接轨的体现。笔者将

避税方法总结为四种境界。

第一种境界：乱账阶段。这是初级阶段，多列支出、少

列收入，涉税风险极大 ，最终结果往往是被税务机关核定征

收，交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， 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二种

境界：经济行为税法化。熟悉税收法规，钻税法空子 ， 并能

够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来设计经济行为达到节税的目的 ，此

时避税和偷税有时只有一步之遥。第三种境界：形式重于实

质。税收法规极其注重经济行为的形式，并将一些形式要件

作为区分不同经济行为的依据，因而形式重于实质已成为一

种避税的手法 ，该手法极具隐蔽性 ，对我国的税收造成了极

大危害。第四种境界：争取独享的税收政策。主要是对法规

中的滞后情况积极向上反映 ，争取新的对自 己及社会经济发

展均有利的税收法规政策及时出 台。

以上四种境界， 可以说只有第四种境界完全是合法行

为 ，不会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。事实上 ，税法作为 一种法律

也是国家用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种工具，它与其他法

律一样 ，要体现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。实务界很习惯从微观

角度来理解税法 ，实际上 ， 换一个角度，从宏观层面来理解

税法也许更能有助于领悟税法的精神实质。财务人员只要认

真学习财税法规、在工作中争取税务机关的理解和支持 ，是

可以利用合法的手段达到 节税目的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苏州爱建环球房地产公司 四 川大学法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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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赠送的烦恼

甲公司为了表达对其长期客户乙的敬意，也为了进一步

拉近双方的关系，决定向乙赠送轿车一辆。心意美矣，但麻

烦却就此接踵不断：

乙说我是正规单位，财务管理一向规范，汽车入账我要

有正规票据，而且这汽车还没上牌照，没有汽车发票我也不

好办入户手续啊，你干脆把汽车发票也送给我吧。甲公司的

会计则说 ，我把汽车发票给你那我拿什么入账啊？再说发票

抬头是我，你拿去也没用，罢了， 我自个开张发票给你吧。

甲公司的会计是个会计师，颇有点税务常识，他跟头儿

汇报说，赠送汽车得按视同销售处理 ，根据销售旧货的有关

规定，要按 4% 的税率减半缴纳增值税。头儿大度地说， 汽

车都舍得送人，还在乎这点小税钱吗？再说咱一直诚信经营，

遵章纳税，这税啊，该怎么交就怎么交！

两个多月后，税务来查，严肃地说，你们偷税了知道不？

甲公司的会计一头雾水，说，我连赠送都老老实实地按视同

销售交税了，我怎么可能偷税呢？我们这种诚信经营的单位

又怎么敢偷税呢？税务说，问题就出在这赠送汽车上。这车

你们在赠送的时候连牌照都没上，固定资产目录中也从来没

有这辆车，更未提过折旧 ，根本不符合销售旧货的规定，得

作为正常销售货物处理，按 1 7% 的税率计提增值税。甲公司

的会计闻听此言，不禁冒汗：当时购买汽车，因我不是汽车

经销商，厂家只能开给我 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”，而非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，现在赠送要按正常销售货物处理，却无一分

钱的进项税可抵扣 ， 这个赠送税负可太大了！当时我怎么没

想到先上好牌照、入固定资产账以后再赠送呢？头儿安慰说，

遵章纳税是咱的传统 ，传统不能丢，这税啊，该怎么交就怎

么交，花钱买个教训吧。

可事还没完。工商又找上门来，说这汽车是随便谁都可

以卖的吗？过几天你们还不卖飞机大炮啊！你们应该通过二手

车交易市场来转移车辆产权嘛，都像你们这样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秩序不就被扰乱了吗？罚款！税务恍然地跟上说， 对啊，

汽车也不是你们的经营范围，不是你们的经营范围你们怎么

可以开发票呢？你们当初应该找我们代开发票嘛。违反发票

使用规定，罚款！头儿无奈地说，既然事都出了 ， 罚就罚吧，

可是我听说不是“一事不二罚”吗？甲公司的会计回答说 ；这

二罚不是就一事，咱一违反工商规定，二违反税法上的发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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